
  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原住民族清寒學生助學金申請表 

申
請
人
資
料 

學生姓名： 系所年級： 

學號： 
性別：□男 □女 

出生：  年   月  日 

學生族別： 身分證號碼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通訊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住宅電話： 

郵局帳號（第一銀行）： 

成
績 

學業成績：平均     分    班級排名：第___名，班級人數___，佔全班____％ 

資
料
審
核 

1. 全戶戶口名簿影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

本正本（皆包括詳細記事） 
□已繳      □未繳 

2. 前一學期成績單。（含班級排名） □已繳      □未繳 

3. 中／低收入戶證明或綜合所得稅各類

所得資料清單（父母及學生本人合計年

所得 70 萬以下） 

□已繳      □未繳 

4. 金融存簿影本 □已繳      □未繳 

 導師簽章  ：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審核結果：□核准 □未核准         未核准原因：□成績未達標準□資格不合 

 審核單位：學生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 

 規定事項： 

一、 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4 項及原住民族清寒學生助學金申請

要點之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助學資格：中／低收入戶或家庭年所得未超過 70 萬元之原住民族學生。 

三、 申請流程：申請學生應填寫申請表並請導師簽章後，檢附相關證件向原住民族

學生資源中心提出申請。 

四、 每學期辦理 1次，於每年 3月及 9月初依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公告規定。  


